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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广

联航空（自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广联）的通知，获悉自贡广联与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签署了《采购商务合

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5,819.20万元，合同标的为一批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复合材料机翼壁板组件。

2、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对公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

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次合同

对相关客户形成依赖。

4、合同已正式签署并生效，合同双方均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不存在法律

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

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

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自贡广联的通知，获悉自贡广联与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

签署了《采购商务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5,819.20万元，合同标的为一



批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复合材料机翼壁板组件。合同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5,149.73

万元，占公司 2025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8%，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对公

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合同交易对象为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公司已按照行业管理规定履行了

必要审批程序，并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豁免披露交易对手方的具体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述交易对手方及其控制的下属单

位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合同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航空工业集团发生类似交易情况如下：

年度 销售金额（万元） 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2023 454.01 0.61

2024 5,353.93 5.11

2025 7,181.72 7.09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为有效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资产规模和交易信誉优良，具有较好的

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对手方：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

合同类型：销售合同

合同标的：一批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复合材料机翼壁板组件

合同含税金额：人民币 5,819.2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捌佰壹拾玖万贰仟

元整）

合同履约期限：具体交货进度按照合同规定或客户的交货计划执行。



合同条款已对产品交付、产品价格、质量要求、技术标准、验收标准、售后

服务、结算方式与期限、违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约定。

合同涉及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质量要求等信息，公司按相关规定履行

审批程序，豁免披露。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5,149.73万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8%，预计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长期深耕航空复合材料、无人机结构件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精进生产

工艺、优化产线布局，在大型复合材料结构件成型、精密制造领域积累了扎实的

技术底蕴与成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得益于下游市场需求陆续释放，公司前期积

淀的技术储备、产能规划及市场拓展成果得以有效落地。本次订单的成功签订，

体现了下游核心客户对公司产品品质、交付能力与综合服务实力的持续认可，标

志着公司无人机配套业务持续进入小批量、规模化供货阶段。本次合作是公司紧

抓航空装备、无人机产业发展机遇，落地前期技术储备与产能布局的重要成果，

将进一步提升航空复合材料板块业务规模，持续巩固公司在航空航天复合材料配

套领域的行业地位与市场竞争力。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亦不

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合同已正式签署并生效，合同双方均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不存在法律法规、

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

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

会审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对单个客户的合同预计销售金额超过 5,000.00万元时，将在收到客户各

类合同等文件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跟进并持续披露该项目后续重要进展，并在

后续保持一致性与持续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5日


